
开班仪式现场。

走访调研现场。

03 2023˜Œ07� 0́8¨� –�…›/‡ …́��” ˆ�–�/̋ ı�ˆ �¤�ˆ̋ ¶‚��˚̌ �£”fzzbfy123@ 126.com �‚�…�¥̨ »£””�̃ ˇ̊ ¡‚�…¶̈ ¸̂ æ•¤�”

��¿fl

本报讯（通讯员 胡海鹏）7
月 5 日， 省高院督察局局长周
清平、 衡阳市中院督察处陈小
科一行， 到蒸湘区法院督导调
研“三个规定”落实情况并进行
座谈， 蒸湘区法院党组书记匡
梓精等参加。

座谈会上， 调研组听取了
蒸湘区法院关于落实 “三个规

定”的情况汇报。 随后，分管院
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围绕深化落
实“三个规定”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 、困难 ，进行了互动交流 ，调
研组现场答疑解惑。 调研组一
行对该院“三个规定”落实情况
给予肯定，就如何提高“三个规
定”填报质量提出了要求。 周清
平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三个

规定”填报的重大意义，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落实“三个
规定”填报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 不折不扣地抓
好“三个规定”的贯彻执行。 要
进一步加强对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最高法《关于进一
步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格执行
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意

见》和省高院《关于贯彻落实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记录报
告规定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的
学习，增强填报的自觉性，使填
报内容更加准确、 规范， 确保
“三个规定”填报工作高质量完
成。

匡梓精表示， 将以此次调
研督导为契机， 围绕省高院讲

政治 、顾大局 、精主业 、强队伍
的总体要求和“两聚焦一结合”
工作思路，持之以恒抓好“三个
规定 ”贯彻落实 ，持续提能力 、
转作风， 确保审判执行权在阳
光下高效运行， 切实维护司法
权威， 为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贡献法院力
量。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昭菲
夏天）7 月 3 日至 5 日， 长沙
中院举办全市法院调解实务
与技能提升培训班。 副院长
杨华昭出席开班和结业仪式
并讲话，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吴雪辉主持， 各基层法院
分管一站式建设的院领导 、
全市两级法院立案、 诉服部
门干警及特邀调解员代表共
120 余人参训。刘丹岳、吴艳、
柳新等 10 人获评全市法院
十佳特邀调解员。

本次培训紧扣全市法院
特邀调解工作实际， 邀请省
委党校专家对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形成脉络、主要内容、实
践路径进行解读。 省高院、湘
潭大学的专家讲授诉源治理
工作理论与实务、 现代调解
的新理念与新思路等专题课
程。 同时还邀请基层法院法
官、 特邀调解员代表分享交
流一站式建设、 案件调解实

务经验和工作体会。
杨华昭强调， 全市法院

一站式建设岗位上的干警和
法院特邀调解员 们 要 胸 怀
大局 、无私无畏 ，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 。坚持和发展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 ”，及时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 建 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要以心
换心，勤勉尽责，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 自觉增强做好调解
工作的责任心和主动性 ，做
实做优多元解纷工作。 用一
次次温暖人心的调解， 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
要公道正派、慎终如初，坚决
守住初心，时刻自重自省，要
不断提升能力本领， 努力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
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
行者。

本报讯 （通讯员 唐礼）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经
济 健 康 有 序 发 展 。 7 月 5
日 ， 湘阴县人民法 院 党 组
书记 、 院长张猛赴 湖南 长
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
海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元
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阴分
公司以及湖南中麻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企
业生产状况， 征求企业对法
院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企业
纾困解难。

走访过程中， 张猛一行

通过实地查看、 开展座谈等
方式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管
理等总体情况， 与企业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企业面
临的困境以及面临的法律风
险等， 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建
议， 引导企业有效防控经营

风险。 还发放了调查问卷征
求企业对于优化法治营商环
境的意见建议。 企业负责人
感谢法院主动上门提供法律
指导和给予关心帮助， 并表
示将进一步坚定信心， 依法
依规诚信经营， 共同推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李雨晴

车主雇前没有核查司机驾驶
证， 发生交通事故才知其驾驶证
被注销， 该如何赔偿 ？ 近日 ，汨
罗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交通事故
引起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案件。

2021 年 3 月，向某经好友介
绍给周某开车送货， 但周某未核
查向某的驾驶证。 实际上向某的
驾驶证 2018 年 10 月因未年检被
注销。 同年 4 月 10 日，向某驾驶
周某名下一台轻型 厢 式 货车 送
货时与驾驶摩托车的熊某发生
交通事故 ， 致熊某受伤两车受
损 。 汨罗市交警大队认定向某
持已注销可恢复的驾驶证上路行
驶，负事故主要责任，熊某负事故
次要责任。

2021 年 10 月 ， 熊某以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向汨罗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由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熊某
19 万余元，保险公司赔偿后可向
侵权人追偿。 保险公司履行赔付
义务后， 以向某和雇主周某为被
告向汨罗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两
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确定追偿金
额时应当考虑侵权人、 受害人之
间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

问题，因向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的 70%的范
围内享有追偿权。 向某持已注销
可恢复的驾驶证上路行驶属于未
取得驾驶资格， 其明知驾驶证多
年未年检仍然开车上路行驶，应
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 周某作为
雇主， 在雇请向某时未及时核查
其驾驶证，未尽到审查义务，主观
上具有放任风险发生的过错，客
观上也增加了危害性， 应承担相
应的过错责任。 法院依法判决向
某承担 85%的赔偿责任， 周某承
担 15%的赔偿责任。

向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道路交通事故案
件中，驾驶人与车辆所有人、管理
人不是同一人时，虽车辆所有人、
管理人对正常驾驶过程中的各种
风险无法管控， 但法律要求使用
人对驾驶前便存在的风险应当尽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即对车辆及
使用人本身是否具备正常上路行
驶的条件应当进行检查或审查 。
在日常生活中， 各位车主应当谨
慎将自己所有的车辆交由他人驾
驶，不要抱有“我没开车撞人我便
不承担责任”的错误理念，务必对
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负
责。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末 晏可
慧）“法官， 我们这边已经收到剩
余款项了， 后续项目资金有保障
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近日，岳
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通过 “诉前
财产保全+特邀调解+司法确认”
的方式， 成功化解了一起买卖合
同纠纷。 被告当场支付了拖欠货
款 400 万元，尾款 60 余万也按约
履行完毕， 让企业感受到了司法
服务的速度与温度。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系
列 《石油化工产品购销合同》，甲

公司按约定交付了货物， 但乙公
司一直未支付货款， 甲公司遂将
乙公司诉至法院。 立案庭负责人
经过分析研判， 在征得当事人同
意后，决定将该案件通过“诉前财
产保全+特邀调解+司法确认”的
方式进行处理。 在调解员的耐心
调解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
解协议， 并自愿对调解协议申请
司法确认， 乙公司当场向甲公司
支付了首批货款 400 万元， 并在
约定时间内支付了剩余尾款款
项。

持之以恒抓好“三个规定”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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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院举办
调解实务与技能提升培训班

院长赴企业走访调研


